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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文件

上电环化〔2021〕29 号

关于印发《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专业技术

职务（岗位）评聘工作细则》的通知

全院各单位：

根据《上海电力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实施办法》（2016 年

1 月）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实施《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专业技

术职务（岗位）评聘工作细则》，现印发给你们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《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专业技术职务（岗位）评聘工

作细则》

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

2021 年 11 月 29 日

抄送：学院各行政办公室，各系办公室，实验中心办公室。

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 2021 年 11 月 2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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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环境与化学工程学院

专业技术职务（岗位）评聘工作细则

根据《上海电力学院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实施办法》（2务☀务任䰱Ӕ施力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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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）用表决方式对申报人的思想品德情况作出评价，填写《聘

任初审表——思想品德考察》（附表 2），报送学院聘任工作领导

组。

3.评聘工作监督组

组长：党委纪委委员

组员：学院工会负责人、申报人所在系部（部门）党支部纪

律委员；

秘书：党委组织员

工作职责：

1）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工作开展期间，负责受理本单位教职

工的来访与投诉；

2）对反映的问题进行初步调查处理，填写《聘任初审表—

—来访与投诉信息》（附表 3）上报聘任工作领导组。

三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学校下发评聘工作安排

（二）个人准备相关申报材料并在规定时间前提交

（三）学院在学校授权范围开展专业技术职务（岗位）评议、

考察、聘用的工作

1.高级专业技术职务（岗位）



5

岗位评聘分离，学院负责审定基础材料、提交初聘意见。具

体程序为：

1）教学副院长负责对申报人的教学情况进行审核签字确认；

科研ࠈꔀ院长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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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作假者、在评审过程有影响公正行为者，一经查实将取消其评

审资格或所聘岗位。

2.考察、评议以及聘任组织成员须严肃、认真、客观、公正

参加评议。在考察、评议或聘任本人或其直系亲属时，应予回避，

不可委托他人代投票或补投票。严禁在职称评审工作中有滥用职

权、说情串通、收受贿赂等违法违纪行为，凡经查实违反相关规

定的，评审结果作废，名额收回。学院将依据学校要求严肃查处

违纪违规行为并追究相关责任。

五、本细则未尽事宜，由学院党政联席会商议确定。

附表 1：环化学院高级职称（岗位）聘任初审表—教育教学考察

附表 2：环化学院高级职称（岗位）聘任初审表—思想品德考察

附表 3：环化学院高级职称（岗位）聘任初审表—来访与投诉信息

附表 4：环化学院专业技术职务（岗位）评聘工作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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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1：

环化学院高级职称（岗位）聘任初审表—教育教学考察

考察对象 考察对象所属系列 教师系列 其他系列

考察方式 组织听课 专项会议

时间

地点

考察对象所在系

部（业务部门）
教育教学考察负责人

参加人员：

教育教学考察组意见(教育教学能力和履行相关岗位职责的工作实绩等)

教育教学考察组组长（签名）

年 月 日

总

人数

参加

人数
表 决 结 果 备注

同意

人数

不同意

人数

弃权

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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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2：

环化学院高级职称（岗位）聘任初审表—思想品德考察

考察对象 考察对象是否中共党员 是 否

考察方式 师生访谈 专项会议

时间

地点

考察对象所在系

部所属的党支部
思想品德考察负责人

参加人员：

思想品德考察组意见(包括思想政治表现、职业道德等)

思想品德考察组组长（签名）

年 月 日

总

人数

参加

人数
表 决 结 果 备注

同意

人数

不同意

人数

弃权

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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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3：

环化学院高级职称（岗位）聘任初审表—来访与投诉信息

环化学院制表

序

号
反映人姓名

反映方式
反映

类型
反映日期 反映内容

来

访

电

话

电

邮

署

名

匿
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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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5：

环化学院专业技术职务（岗位）评聘工作流程图

评聘工作监督组全程接收

信访、投诉


